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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 

及决议生效后的基金转型安排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银理财 7 天”或“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与决

议以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审议了《关于

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的议案》，权益登记日为 2020 年 8 月 10 日，投票时

间为自 2020 年 8 月 11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7：00 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等规定，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

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结果进行了见证，上海市静安公证

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计票结果如下：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出席的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5,431,727,272.54 份，占权益登记日总份额 9,095,037,201.96

的 59.7219%，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议案”），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以书面纸质表决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为：出席的中银理财 7 天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中，同意

票所代表的中银理财 7 天基金份额总数为 5,431,727,272.54 份，反对票所代表的中银理财 7

天基金份额总数为 0 份，弃权票所代表的中银理财 7 天基金份额总数为 0 份，同意票所代表

的中银理财7天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中银理财7天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代表的

基金份额总数的 100%，达到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含三分之二），满足法定生效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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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经本基金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9,000 

合计 4,9000 

二、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

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0 年 9 月 7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中

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决议生效后的基金转型安排 

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议案的说明，本基金的转型

安排如下： 

1、赎回选择期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退出需求，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 9 月 8 日

不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自 2020 年 9 月 9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4 日为赎回选择期，在赎回

选择期期间，投资人仅可以申请赎回，不可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投资人选择赎回的，不

收取赎回费用。 

在赎回选择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不受《基金合同》约定的“每个运作期到期日

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的限制。 

本基金于赎回选择期前将投资者的未付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在赎回选择期内，本基金的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基金

已实现收益为基准，为投资者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 

赎回选择期结束后，投资者未赎回的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380007）、B 类基

金份额（基金代码 380008）将在本基金正式转型时结转为中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中银欣享利率债”）的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010083），无意持有中银欣享

利率债基金份额的投资者请提前做好退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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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自赎回选择期起停止计提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待《中银欣享

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按照其约定计提相关费用。 

2、《中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赎回选择期结束之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具体以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本基金管理人

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行基金的正式转型，将原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各类基金份额结转为中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自原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各类基金份额结转为中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的下一工作日起，《中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时失效，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正式变更为中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基金合同当事人将按照

《中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基金管理人将在《中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的当日公告《中

银欣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情况。 

转型后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

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

是现金分红。 

四、备查文件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26 号《关于准予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变更注册的批复》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转型前后的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可能发生变化，请投资者

留意销售机构关于本基金风险等级评价结果与相应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变化情况，充分了解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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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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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证书 

（2020）沪静证经字第 1895 号 

 

申请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二〇〇号中银大厦四十五层 

法定代表人：章砚。 

委托代理人：张艳蓉。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 

申请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张艳蓉于二〇二

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向我处提出申请，对审议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的议案召

开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统计过程进行公证。申请人向我处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 

经审查：申请人是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该基金”）的管理人，

为审议该基金转型的有关事项，申请人与该基金的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

致，决定召开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

型的议案。为了维护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申请人决定

以通讯方式召开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上述议案，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关于中银

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进行表决。经审查，我处受

理了申请人的申请并指派本公证员具体承办。 

申请人经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了召开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具体操作方案。按照该

方案，申请人进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的操作过程： 

1、申请人就召开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上述议案的事项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

日通过有关媒体发布了正式公告，进行了有关信息披露，并确定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为本基

金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 

2、申请人就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在媒体分别于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3、申请人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至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通过上述公告载明的方式向

基金持有人就审议上述议案的事项进行了告知并取得了有关授权、征集了表决票； 

4、申请人对上述通讯方式召开的基金持有人大会所取得的表决票进行统计，结果为：

截止至权益登记日，该基金总份额共有 9095037201.96 份，出席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或其代理

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5431727272.54 份，占该基金总份额的 59.7219%，达到法定召开持

有人大会的条件，符合《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在上述表决票中，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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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表决票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5431727272.54 份，占参加本次大会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

决权的 100%；表示反对意见的表决票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份；表示弃权意见的表决票代表

的基金份额为 0 份。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本公证员及工作人员宗奇哲在上海市银城中路二〇〇号中银大厦

二十六楼会议室出席了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会议的

计票会议。监督了申请人的授权代表张艳蓉、潘凡对截止至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十七时的授

权、表决票进行汇总并计票，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孙启程、上海市

通力律师事务所的授权律师潘倚天一并出席了计票会议并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督。 

我处对申请人收集、统计有关授权意见、表决票的数据及结果进行了核查，其结果未见

异常。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本次持有人大会对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表决的过程符

合《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并符合《基金法》和《基金合同》规定的会议议

案通过的条件。 

 

公证员：陈思清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